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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关于征集丽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
与修复效果评估专家库专家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

题的意见》《浙江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办法(试行)》《丽

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《丽水市生态环

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充实我市
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专家库专家储

备，发挥专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

的技术支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丽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

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专家库专家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专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，主要从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

校、政府机构、环保公司、社会组织及有关单位中推荐。

二、专业领域

专家库分设污染物性质鉴别、地表水和沉积物、环境大

气、土壤与地下水、生态系统、环境监测、环境修复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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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、其他类（主要包括噪声、振动、光、热、电磁辐射、

核辐射、环境法等）等 9个领域的专家。

三、入库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、基本纲领、基本方

针。遵循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

律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开展业务；

（二）熟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，掌

握省、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评审相

关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要求及基本程序，实践经验丰富；

（三）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涉

及的专业和行业中有实际工作经验和较深造诣，熟悉其专业

和行业的国内外情况及动态；

（四）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在相关专业领

域 5年以上工作经验，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和较强的分

析判断能力，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；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专家审查、提供技术咨询、

现场踏勘和培训等工作任务；

（六）无犯罪记录，个人信用良好。

四、专家职责

（一）为我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

估工作发展规划、重要政策法规、标准、技术规范等的制定

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二）为我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

估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，具实阐述存在问题，给出客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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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、具体、明确的意见和建议，避免泛泛而谈、避重就轻，

并对所出具的意见终身负责；

（三）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

相关科研项目和课题等征集、立项、中期检查、验收、绩效

评估等事项的咨询和评审；

（四）参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

评审相关技术培训和学术活动；

（五）完成其他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

果评估评审相关的工作。

五、征集方式及程序

专家征集采取个人自荐和单位推荐的方式，并按照以下

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符合征集条件的专家认真填写《丽水市生态环境

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专家信息登记表》（表格

见附件），经单位审核盖章后，连同身份证复印件、专业技

术职称证书复印件、相关执业（职业）资格证书复印件等相

关证明材料，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前报送至丽水市生态环

境局（丽水市金融大厦 1733 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

0578-2098877，邮编：323000）。电子材料请发送至邮箱

344453223@qq.com。

（二）市生态环境局将对提交申请的专家进行遴选和资

格审查，经审查拟入选的专家公示无异议后公布。

六、专家库管理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立专家库并进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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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市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

评估评审工作，可以从专家库中选取专家。

（二）纳入专家库的专家须签订诚信承诺书，明确行为

规范并划定负面行为的底线。

（三）市生态环境局通过使用单位评价、专家相互评价

及被评审项目评价等多种方式对专家参与评审咨询活动情

况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后续选取专家的重要参考。

（四）市生态环境局每两年组织一次专家信息集中更

新。

（五）存在以下负面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专家资格：

1.泄漏有关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评估评审情况以及其

他不宜公开信息的；

2.收受被评估评审项目单位、个人及利害关系人贿赂或

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
3.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存在其他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
4.无理由拒不参加评估评审活动，拒不履行司法程序义

务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5.因不能客观公正履职或者严重技术失误导致评估评审

意见有重大错误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6.存在其他严重不再适合担任评估评审专家的情形。

（六）因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不能胜任相关工作的，专

家本人可申请退出专家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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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有关单位名单

2.丽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

评估专家信息登记表

丽水市生态环境局

2021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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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有关单位名单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建设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生态林业中心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各

县（市、区）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、中共丽水市

委党校、丽水广播电视大学、丽水学院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

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日印发


